
有關一級機關所送機關首長移交清冊內所附「財產增減

表」之列印日期說明： 

依本府 100年 7月 11日府財產字第 10033451500號函說明

二、……，「至『財產增減明表』部分，依規定凡最後一期報

表數與本移交清冊數不相符合者，均應填明增減明表，故請

以產製最近一期半年報核准後至交代日之『財產增減表』替

代」一節，舉例說明如下： 

例如：某一級機關首長任期為 104年 1月 1日至 105年 4月

27日。本次移交清冊內之財產增減表列印日期，係

105.01.01-105.04.26。 


